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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新 聞 稿 
T a i p e i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 s s  R e l e a s e 

發稿日期:109年7月30日 
聯絡人:襄閱主任檢察官陳玉萍 
電話：（02）23146881 

 

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北部

地區機動工作站偵辦被告張○維、鄭○文、陳○

州、廖○昌、黃○川、陳○卿、林○理、孫○美、

呂○昇及劉○璇共 10 人涉嫌掏空遠航公司、違

法放貸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茲簡要說明如

下： 

壹、偵查結果 

一、被告張○維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項，應依

同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1款論處之公告申報財報不實罪

嫌、修正前同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、第 2項之特別

背信且犯罪所得達 1億元以上罪嫌、公司法第 313條第

3項之罪嫌、刑法第 216條、第 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

罪嫌、同法第 216條、第 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

書罪嫌、同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、同法第

339條第 2項詐欺得利罪嫌、同法第 336條第 2項業務

侵占罪嫌、同法第 342條第 1項背信罪嫌、商業會計法

第 71條第 1款、第 5款罪嫌、稅捐稽徵法第 47條第 1

項、第 41 條逃漏稅捐罪嫌、民用航空法第 110 條之 3

罪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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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告鄭○文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項，應依

同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1款論處之公告申報財報不實罪

嫌、修正前同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、第 2項之特別

背信且犯罪所得達 1 億元以上罪嫌、商業會計法第 71

條第 1款、第 5款罪嫌、刑法第 216條、第 215條行使

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、同法第 342條第 1項背信罪

嫌、稅捐稽徵法第 47條第 1項、第 41條逃漏稅捐罪嫌。 

三、被告陳○州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項，應依

同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1款論處之公告申報財報不實罪

嫌、修正前同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、第 2項之特別

背信且犯罪所得達 1 億元以上罪嫌、商業會計法第 71

條第 1款、第 5款罪嫌、刑法第 216條、第 215條行使

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。 

四、被告廖○昌、黃○川、陳○卿、林○理、孫○美及呂○

昇所為，均係涉嫌違反修正前銀行法第 125 條之 2 第 1

項、第 2 項銀行負責人或職員背信罪嫌，及刑法第 30

條第 1 項及違反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3

款、第 2項之幫助背信罪嫌。 

五、被告劉○璇所為，係涉犯刑法第 216條、第 215條行使

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。 

貳、簡要犯罪事實 

一、遠航公司部分 

(一)張○維係證券交易法規範之公開發行公司遠東航空股

份有限公司(自民國 70年 12月 21日公開發行，嗣於 105

年 8月 15日撤銷公開發行，下稱遠航公司)以及樺壹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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賃股份有限公司(為遠航公司之母公司，下稱樺壹公司)、

銘漢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為樺壹公司之母公司，下

稱銘漢公司)、今友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為銘漢公司之

母公司，下稱今友華公司)、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

司(下稱樺福公司)、樺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樺富

公司)、鋼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鋼俊公司)、瀚峰

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瀚峰公司)等樺福集團所

屬公司之實際負責人。鄭○文係遠航公司副董事長，負

責統籌樺福集團資金調度等事宜。陳○州係遠航公司財

務處協理，負責審核會計憑證及編制財務報表。 

(二)重整詐欺： 

緣遠航公司因崔湧等人不法行為財務出現重大危機，累

計達新臺幣(下同)一百三十餘億元之鉅額負債，經董事

會決議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(下稱臺北地院)聲請重整

及緊急處分，臺北地院並於 98 年 4 月 30 日以 98 年度

整抗字第 1號裁定准予重整。而張○維所經營之樺福集

團，自 98 年起現金大量不足，又因建設本業推案銷售

情形不佳，缺乏營收難以向金融機構貸款，多倚靠民間

借款勉為經營。張○維獲悉遠航公司係特許行業，若復

航將擁有高經濟價值之特許航權，且陸續開放兩岸包機

直航後，可望為航空業帶來龐大商機，認為透過重整完

成可獲取之鉅額重整利益及因此可獲取之公司市值及

股票市值上漲之商業利益，並可藉此向金融機構繼續申

請貸款以供關係企業周轉，乃萌生詐騙臺北地院法官裁

定准許其擔任重整人之意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

意圖，竟隱匿自身並無足夠財力籌措或引進即時有效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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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執行重整事務之事實，向臺北地院法官及重整監督人

等佯裝母公司樺福集團自有資金充裕，將以母公司充裕

之自有資金注資遠航公司，臺北地院因而依重整監督人

聲請，先於 98年 10月 22日改派張○維指定之葛賢鍵、

廖伊麗擔任重整人，再於 99年 8月 17日改派張○維、

樺壹公司擔任重整人。張○維詐得重整人資格，並取得

遠航公司業務之經營及財產之管理處分權後，陸續為下

列行為： 

1、陳報不實重整計畫及隱匿高利貸資金來源完成增資而獲

取復航許可： 

民航局為避免遠航公司財務危機爆發飛安疑慮，先後於

97年 6月 11日、7月 24日核定停止其全部國內、國際

定期航線之經營權，遠航公司如計畫復航，財務標準之

一是必須符合法定資本最低限額規定。惟樺福集團各公

司 100年度財務狀況已極為惡劣，各公司年度淨利均呈

現負數：樺壹公司為負 15 億 7,786 萬 5,907 元，樺福

公司為負 1億 3,312萬 4,314元，樺富公司為負 842萬

528 元，銘漢公司為負 10 億 1,849 萬 3,151 元，今友

華公司為負 10億 504萬 5,397元，鋼俊公司為負 1,170

萬 2,218 元，虧損數額驚人，主要公司均已瀕臨破產，

集團企業已靠舉債度日，並無現金可供增資，張○維竟

以高達 30%之年利率向民間借款業者借得款項 5 億元，

作為增資款資金來源，使民航局於 100 年 4 月 13 日同

意恢復營運，張○維嗣後並將遠航公司持續產生之營收

款項，挪移至樺壹公司，用以支付民間借款高額利息，

截至 103 年 9 月 22 日止，由遠航公司實際承擔之民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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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利息總計已達 4 億 8,978 萬 822 元。又張○維於

103年 9月間已無力支付高額利息，乃另向安泰商業銀

行（下稱安泰銀行）貸款 7億 8,000萬元，並將核貸款

用以返還民間借款本金及利息，最終再由重整完成後之

遠航公司（104年 10月 1日重整完成），於 105年 7月

間向合作金庫銀行臺北分行貸款代償，而由遠航公司自

行背負該筆債務。 

2、虛增營收美化財報： 

張○維為加速臺北地院法官准許遠航公司重整完成，須

美化遠航公司損益表，製造營收獲利良好之假象，俾利

用遠航公司出面向金融機構借款，挽救樺福集團不動產

開發事業體，因而自 101年度至 103年度間，虛增遠航

公司「修護收入」1億 7,558萬 9,000元、「佣金收入」

5,464萬 3,000元、「廣告收入」3,238萬 1,000元，使

遠航公司財務報告發生不實之結果。 

3、張○維使臺北地院法官誤信遠航公司就母公司為其代償

重整債權僅須負擔零利率或 2.5%以下利率： 

張○維依其向臺北地院法官陳報之重整計畫，遠航公司

早應對有擔保債權人臺灣銀行、遠東銀行及兆豐銀行為

清償，惟因自有資金不足，擬由母公司樺壹公司、銘漢

公司向安泰銀行貸款 8億元、5億 5,000萬元，並以核

貸款用於代償上開重整債務。然張○維竟隱匿其與安泰

銀行約定重整完成後將由遠航公司擔任代償債務之連

帶保證人此一重要事項，且向重整監督人謊稱樺壹公司、

銘漢公司為遠航公司代償重整債務僅須負擔零利率或

2.5%以下利率，使重整監督人及臺北地院法官均陷於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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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，誤信張○維確無向遠航公司要求負擔樺壹公司代償

債務利息之意，亦均不知重整完成後遠航公司將以連帶

保證人身分承擔樺壹公司所有代償債務，而同意其重整

計畫之繼續執行。 

4、張○維以上述手法致臺北地院法官陷於錯誤，誤認遠航

公司營收獲利良好，業已轉虧為盈，且誤信其已依重整

計畫完成復航計畫、減資、增資、修改章程、處分部分

資產、清償重整債權等重整工作，業已擺脫債務重建更

生，經營體質預期可有改善，而於 104 年 10 月 1 日以

98 年度整字第 1 號裁定重整完成，使無擔保債權人之

97%債權歸於消滅，同時張○維亦成功使遠航公司無須

償還之無擔保債權，轉列為重整利益達 104億 5,994萬

4,000 元，並使股東權益從負數(股票毫無價值)轉正，

因此取得公司市值及股票市值均大幅提高之龐大利益，

而因此取得重獲新生之遠航公司經營權及鉅額股東權

益。 

(三)侵占遠航公司資金： 

張○維早期經營樺福集團之財務運作模式，係以二十餘

家「一人公司」運轉，同一套資金、同一筆借款流轉通

用，即哪家公司有缺錢，哪家公司有餘錢，便直接挪移

流用之「大水庫」方式操作。嗣於 100 年 4 月 18 日遠

航公司正式復航後，營業收入逐年倍增，帳上開始擁有

預收機票款等現金，財務操作即開始出現混用。於 103

年初，因有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對遠航公司財產強制執行，

張○維順勢以避免現金遭法院扣押將影響重整事務執

行，須保全遠航公司現金為理由，指示鄭○文、陳○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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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「轉調樺壹款」名義，將遠航公司資金大舉轉匯至樺

壹公司。然遠航公司 104 年 10 月 1 日重整完成，自無

再以規避其他債權人之強制執行為由，將資金交予樺壹

公司「保管」之理，詎張○維明知遠航公司以「轉調樺

壹款」名義轉帳到樺壹公司之資金，業已陸續沖銷積欠

樺壹公司、銘漢公司前述替遠航公司代償臺灣銀行、遠

東銀行、兆豐銀行重整債權總計約十一億餘元，仍繼續

以「轉調樺壹款」名義，將遠航公司帳上資金轉帳到樺

壹公司，供樺壹公司等關係人或張○維私用，自 104年

10月 13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間，侵占遠航公司資

金總計 13億元 6,569萬 5,000元。 

(四)債留遠航公司： 

張○維明知遠航公司於 104年 10月 13日，帳上業已還

清所有關係人代墊款，竟為將樺福集團關係人負債轉嫁

拋給遠航公司承擔，於 105年間藉由廖○昌等人幫助違

法放貸，由遠航公司向合作金庫銀行臺北分行貸款 22

億 5,000 萬元，並將核貸款用以代償樺福公司等關係人

於安泰銀行現欠 20億元 8,031萬 5,000元。 

(五)以「八掛山」爛尾樓買賣作價沖銷帳列「其他應收款-

關係人」而背信之行為： 

因遠航公司甫於 104年底重整完成，隔年竟立即暴增近

31 億元其他應收關係人款項、22 億元長期負債之嚴重

財務赤字，民航局一再要求合作金庫銀行貸款應全數返

還遠航公司作為營運本業使用。張○維、鄭○文為避免

遠航公司遭民航局裁罰影響航權，明知「小坪頂房地」

市場成交量低迷，難以變現支應航空業所需龐大現金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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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遠航公司亦無取得該等固定資產之必要，若能作價讓

渡予遠航公司，既可緩解民航局督責壓力，亦可解除該

批不動產長期難以處理之窘境，竟藉買賣交易作價沖銷

遠航公司資產負債表帳列「其他應收款-關係人」金額

29 億 2,795 萬 5,000 元，張○維及樺富公司則於 106

年 12月 29日將「小坪頂房地」過戶與遠航公司，以此

應付民航局要求解決資金貸與關係人之問題，惟此等作

法僅係表面作帳，根本未使遠航公司財務問題獲得緩解，

即帳上所列三十餘億元應收關係人款項既未能將現金

匯還取回，反而承受大批爛尾樓與難以整合開發之不動

產，致遠航公司受有重大財產損害。  

二、合作金庫銀行部分 

(一)廖○昌係合作金庫銀行董事長；黃○川先後為合作金庫

銀行總行授信管理部協理、副總經理；陳○卿為合作金

庫銀行總行授信管理部協理；林○理為合作金庫銀行臺

北分行協理；孫○美為合作金庫臺北分行授信部經辦人

員；呂○昇為合作金庫銀行總行授信管理部經辦人員。 

(二)授信案背景：張○維於 103年 9月間，曾向安泰銀行商

請核貸「安泰-樺福貸款案」以充實樺福公司營運資金

為授信用途，申貸 7 億 8,000 萬元，及「安泰-樺壹貸

款案」以樺壹公司為借款人，向安泰銀行貸款 8 億元，

將核貸款用於清償臺灣銀行、遠東銀行對遠航公司之重

整債；又於 104年 4月間，向安泰銀行商請核貸「安泰

-銘漢貸款案」，以銘漢公司為借款人，再向安泰銀行貸

款 5億 5,000萬元，將核貸款用於清償兆豐銀行對遠航

公司之重整債權。而安泰銀行於遠航公司重整完成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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亟欲降低對樺福集團上述總計約 21億餘元之授信金額，

適逢「安泰-銘漢貸款案」將於 105 年 1 月 21 日到期，

張○維根本無力償還本金，安泰銀行便向張○維提議將

「安泰-樺壹貸款案」、「安泰-銘漢貸款案」之連帶保

證人遠航公司轉換為借款主體（下稱「安泰-遠航貸款

案」），並僅核給借款期限 6個月及收取高額利息之授

信條件，要求張○維於 6個月還款期限內另覓其他金融

機構承貸償還上述全數貸款，張○維為避免個人與樺福

集團財務困境公諸於世，便指示鄭○文配合安泰銀行關

於轉換融資主體之換約提議，改由遠航公司於 105 年 2

月 3日擔任「安泰-遠航貸款案」主借款人，而承擔「安

泰-樺壹貸款案」、「安泰-銘漢貸款案」現欠總計 13

億 5,000 萬元之債務，張○維亦決定以甫重整完成剛獲

新生之遠航公司作為貸款主體，尋覓其他金融機構承貸。

惟因張○維於遠航公司重整期間債信不佳及風險過高

等情，土地銀行及國泰世華銀行均予以拒絕，張○維便

於 105年 4月間改向其相識十餘年之友人即當時任職於

合作金庫銀行之董事長廖○昌商請協助核貸。 

(三)廖○昌受張○維請託後即透過時任合作金庫銀行總行

授信管理部協理黃○川交辦營業部進行評估，營業部人

員在徵審過程中發現遠航公司 104年度第 4季財務報表

呈現關係人資金往來複雜，對是否與遠航公司正常營業

有關存疑，遠航公司又未能提出合理說明，營業部就未

再進行授信程序。張○維於 105年 5月間，因見合作金

庫銀行營業部並無下文，安泰銀行貸款期限將至，便再

次請託廖○昌改派配合度高、作業速度快之單位承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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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○昌基於使授信案務必儘速通過之目的，未予詢問營

業部不再進行之原因，及未探究安泰銀行為何不願意再

予展延貸款之情況，便召集甫受其提拔晉升之總行副總

經理黃○川，以及新接任授信管理部協理之陳○卿，與

張○維及鄭○文共同會商，因當時新調任臺北分行之協

理林○理曾經辦理樺福集團關係企業授信案，原與鄭○

文熟識，遂決定指派林○理之臺北分行承作，並指示盡

速核貸。林○理受命辦理後，罔顧辦理徵授信應依循安

全性、流動性、公益性、收益性及成長性等五項基本原

則，在未進行徵信作業下，逕指示孫○美等經辦人員進

行擔保品評估，隨即攜擔保品估值資料趕赴總行與黃○

川、陳○卿商討授信額度及條件，席間林○理依擔保品

估值七成計算可授信額度約 21 億 8,102 萬 3,600 元，

向黃○川詢問可否僅提供代償安泰銀行債務 21 億元之

授信額度，黃○川竟向林○理表示：「廖○昌董事長有

來關心這個案子，希望幫遠航公司能增貸多一點」，林

○理為迎合廖○昌及黃○川增貸之指示，直接再額外增

加授信額度 1 億 4,600 萬元之營運周轉金予遠航公司，

經取得廖○昌認可後，確認遠航公司授信案總額度 22

億 5,000 萬元，分為額度 7億 5,400萬元（代償「安泰

-樺福貸款案」）、額度 13億 5,000萬元（代償「安泰

-遠航貸款案」）、及營運週轉金額度 1 億 4,600 萬元

等 3筆，後續相關承辦人員必須於此既定框架下，均以

急件辦理作業程序。 

(四)孫○美身為分行授信經辦人為曲承上意，完成廖○昌指

示核貸遠航公司之任務，經林○理轉達上開授信框架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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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進行徵授信作業時先射箭再畫靶，於明知上開授信案

最終額度等條件之既定框架後，才著手進行徵授信作業，

使徵、授信過程形式上符合 5項基本原則，最終結果又

能迎合廖○昌等人前述議定之授信條件，刻意罔顧「安

泰-樺福貸款案」之資金用途與遠航公司無關，不該由

遠航公司為樺福公司代償，更漠視遠航公司 104年度第

4 季財務報告暨資產負債表揭露遠航公司已還清樺壹公

司、銘漢公司所代墊之整債務款項，不該准許代償「安

泰-遠航貸款案」之資訊，明顯存在授信用途錯誤之重

大瑕疵。林○理亦針對前揭明顯重大瑕疵均予認可批准。

案件遂逐級呈交總行授信管理經辦呂○昇，呂○昇亦為

迎合長官指示，不按徵信準則進行審查，無視前述瑕疵，

未予退案或要求臺北分行補強查證，更未調取相關財務

報表進行查核比對，即擬簽同意並呈交上級主管即陳○

卿，陳○卿因受廖○昌之囑託，為迎合廖○昌所下達儘

速通過核貸之指示，刻意不遵循其辦理授信業務上應遵

守之前述五項基本原則，於接受全案卷宗後即以總行授

信管理部主管之身分予以核准，並指示授信管理部人員

以急件儘速提報。旋於 105年 7月 4日，由黃○川擔任

會議主席之總行授信審議小組受理本案時，亦以主席身

分主持會議並審查通過。繼於 105 年 7 月 11 日，則由

廖○昌以董事長之姿，主持合作金庫銀行第 6屆第 2次

董事會，黃○川列席與會，廖○昌亦未就自身引介之案

件詳加督導，更未為任何討論，即順利決議通過准予核

貸及代償。廖○昌等人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而核貸共計 22

億 5,000萬元，並幫助張○維順利將樺壹公司等關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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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務約 21 億元均轉嫁拋給遠航公司承擔，形同由遠航

公司出面貸款提供資金予樺壹公司等關係企業使用；而

後遠航公司於 108年 12月 12日無預警停業，無力清償

實際動撥之 22 億 2,631 萬 5,000 元貸款，致生損害於

合作金庫銀行。 

(五)會計師於 106年 2月間執行查核工作，向合作金庫銀行

臺北分行發函詢證遠航公司截至 105年 12月 31日於該

行各項往來餘額及事項，由合作金庫銀行臺北分行存款

部門經辦劉○璇負責函證確認與回覆，其本應依據一般

公認審計準則關於函證之作業要求，據實填載內容，並

就現金存款有無受限制動用予以明確勾選，竟基於行使

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，明知遠航公司設質帳戶提

領受有限制，卻僅於詢證函上記載帳戶 105 年 12 月 31

日存款餘額為 4,000萬 1,841元，至於提款有無限制欄

位處所，則故意留白，均不予勾選，營造遠航公司帳戶

餘額 4,000萬 1,841元全未遭限制動用之不實外觀，未

按合作金庫銀行臺北分行處理詢證函作業流程，依序轉

呈存款部門、授信部門主管覆核，逕將欠缺各部門主管

覆核章、合作金庫銀行臺北分行圓戳章、有權代表主管

簽章之詢證函，於 106年 2月 22日函復會計師事務所，

足以生損害於會計師執行函證程序以及主管機關對於

遠航公司財務報告管理稽核之正確性。 

(六)嗣後合作金庫銀行總稽核室於 107年 1月間對遠航授信

案進行稽核作業，發現本案授信作業存有：(1) 臺北分

行並未洽詢營業部查詢聯徵系統緣由、(2)集團各公司

資金往來頻繁且多筆資金融通予張○維，未了解其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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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(3)未詳述授信用途、(4)審核過程未對集團間事涉

遠航公司之債權債務金額、憑證、契約及資金流向加以

查證等缺失；金管會亦於 109年間對合作金庫銀行業務

檢查中，發現遠航授信案有辦理授信審核未確實評估借

款用途合理性之缺失。 

參、量刑意見 

一、被告張○維部分 

被告張○維以投資人身分參與遠航公司重整程序，卻以

不法手段詐得重整完成之龐大利益，取得重獲新生之遠

航公司經營權後，理應遵守公開發行公司、特許事業相

關規範，維持財務穩健，以防對飛航安全造成潛在風險，

竟貪圖私利，將遠航公司資產充作其私人金庫，作為樺

福集團資金操作之用，最後竟將手中爛尾樓等不良資產

全部拋給遠航公司抵償掏空之款項，更將 21 億元債務

藉由官股銀行全盤轉嫁予社會大眾承擔，嚴重違背公司

治理原則。更甚者，被告張○維置飛航安全於不顧，既

無自有資金足以入資，根本無力添購新飛機、新發動機

或更新飛航軟體，導致遠航公司僅能沿用 8 架老舊 MD

系列飛機及 14 顆引擎，最高機齡達 26 年，平均機齡

22 年，有結構安全問題、故障率高，國際間已鮮少有

航空公司使用 MD-80機隊，幾乎淘汰使用，僅有遠航公

司作為主要機隊，係全國最老舊飛機之航空公司，準點

率更敬陪末座，已嚴重影響飛航安全，儘管遠航公司員

工戮力以赴，然主事者浮誇財力更挪移營收，屢向民航

局主管機關空言添購新機空話，自 102年間發生多起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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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事件，經民航局查核發現遠航公司於飛機裝備、維修

及操作系統均涉安全疑慮，諸如發動機超溫異常、與航

機不良天候操作系統之輪煞、反推力器故障及航機重落

地等諸多問題，便下令限期改善，並要求儘速更換發動

機，以維護飛航安全。由此顯見，遠航公司復航後早已

因沉重財務負擔，根本無法挹注資金於添購其飛機裝備、

維修裝備等，於 101年、102年間屢屢違規遭民航局裁

罰高達 12 件。又高齡機之發動機性能已衰退且數量不

足，遠航公司縱有 8架 MD系列飛機，然僅有 14顆引擎，

經常須拆下調換，供線上飛機輪流使用，復因 MD-82及

MD-83兩型飛機不同，調換安裝更添飛安隱憂，加上該

型發動機於現貨市場已無可用之新品料件，民航局督導、

飛安檢查頻出問題，諸如發動機超溫超速異常問題、航

機結構未按規定修理、航班落地衝出跑道等違規事件，

屢屢遭民航局裁罰。遠航公司專業團隊曾多次建議添購

新引擎，更新飛航軟體，甚至編列預算，最後均因被告

張○維將遠航公司營收款挪移他處，導致無法採購。106

年間更頻生機隊故障及飛安事件，且空中回航事件次數

顯已超出安全績效指標，多次遭民航局限制每月總飛行

時數。且遠航公司遲遲無法解決老舊 MD 客機發動機數

量不足及備料不足問題，遠航公司財務結構繫於被告張

○維，已嚴重影響飛航安全，而民航局一再檢查督導及

行政裁罰，不僅置之不理，甚至常以開記者會強力回嗆

民航局，以旅客權益及員工生計裹脅民航局，根本罔顧

旅客安全且折損遠航全體員工之辛勞，所幸最後未發生

嚴重飛安意外。然被告張○維未深切體認飛航大眾運輸



15 
 

特許事業負責人之社會責任，置廣大消費者旅運安全不

顧，破壞社會經濟秩序及影響民用航空業之正常發展，

事發後仍託辭遠航公司係其一人公司，營收資金可與樺

福集團大水庫流用，毫無悔意，所犯情節至為重大，請

予從重量刑。 

二、被告廖○昌部分： 

被告廖○昌長期服務於金融界，資歷完整，受國家託付

擔任公股民營銀行董事長，並掌握社會大眾交付之鉅額

資金，應為合作金庫銀行及股東謀求最大利益，亦承擔

保障公股即全民利益之社會責任，竟不思盡忠職守而罔

顧公司治理及金融秩序，於民營商業銀行安泰銀行均已

不願承貸之情況下，將公股銀行資金供作私人交際人情，

自甘配合被告張○維之需求，無視授信規章與鉅額授信

風險，以董事長之姿召集各級主管，置專業倫理於不顧，

施壓合作金庫銀行基層作業人員違法放貸予遠航公司，

協助被告張○維將無關之債務轉嫁遠航公司，倘過程中

能表現中立客觀，積極督責把關，各級主管自不須曲意

奉承，能發揮正常審查功能，發現遠航公司授信申請案

之各項重大錯誤，從而拒絕核貸，不至於坐令合作金庫

銀行日後承接被告張○維所造成之所有爛攤，間接造成

官股權益與納稅人之損失。又被告廖○昌於犯後全盤否

認犯行，推說交辦被告黃○川等人後即不知情授信過程，

各級主管均應分層負責云云，對於融資主體轉換、額度

調整等授信條件亦以被告黃○川、陳○卿未告知置辯卸

責，毫無悔意。為促使公股銀行董事長嚴守法紀，銀行

從業人員依循法規治理公司，並確保金融市場資源之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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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運用，以維護股東、社會大眾權益及國家整體金融秩

序，請予從重量刑，以示警懲。 

三、被告鄭○文、陳○州部分： 

被告鄭○文為遠航公司副董事長，被告陳○州為遠航公

司財務處協理，渠等雖然受被告張○維指示，負責統籌

遠航公司資金調度、執行財務會計業務，惟請審酌被告

鄭○文、陳○州在偵查中自白犯行，犯後態度良好，且

於偵查中積極供述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，均詳

細闡述數年來財務及會計執行過程，配合查找各項帳冊

及簽呈，有助於偵查機關追查本案不法犯行，並還原數

年來遠航公司財務面貌，大幅節省司法偵查資源，尤以

渠等僅係領取固定薪資之員工，未從中獲取其他額外利

益，且均係依照被告張○維既定財務運作模式循例操作，

更係聽命於被告張○維各項指示所為，職級上對於被告

張○維亦缺乏勸阻、拒絕履行之環境與條件等情，請對

渠 2人從輕量刑，以勵自新。 

四、被告孫○美、呂○昇部分： 

被告孫○美及呂○昇並非主動謀議不法，僅係合作金庫

銀行總、分行授信部門之基層經辦人員，因仰賴薄酬糊

口，囿於生計，於廖○昌擔任董事長任內所形塑配合上

級交辦即可升官之敗壞環境下，須服從各級領導主管始

能苟全，因此配合被告林○理、陳○卿等高層人員而棄

守本分，雖仍誤罹刑章，然期待基層經辦人員均能抗拒

亦有困難，渠等 2人涉案情節及犯罪惡性尚非甚重，動

機亦值同情，請予從輕酌處。尤以被告孫○美於偵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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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承犯行，最後能勇敢陳述過程，亦可見其所處職位之

艱辛，心路歷程之掙扎，因其積極配合偵辦，有效協助

司法調查，終能查明違法放貸作業細節，犯後態度良好，

請審酌其一切情狀並鼓勵吹哨，從輕處斷，以啟自新。 

肆、犯罪所得 

被告張○維自 104年 10月 13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

間，以「轉調樺壹款」名義，侵占遠航公司資金，犯罪

所得總計 13 億元 6,569 萬 5,000 元。另被告張○維於

105年 7月間藉由「合庫-遠航貸款案」，將本該由其以

一人公司型態所持有樺福集團旗下公司應負擔之 22 億

2,631萬 5,000元債務本金與利息，均移轉予遠航公司

承擔，憑此免除自身應負擔之該筆債務，犯罪所得總計

22 億 2,631 萬 5,000 元。就前揭犯罪不法所得，請依

法宣告沒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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